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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業務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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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一.保稅工廠設立登記資料之變更

二.保稅工廠產品單位用料清表(BOM)

三.保稅工廠盤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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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保稅工廠設立登記資料之變更
辦理換照：

• 公司名稱、地址、負責人、營業項目、工廠地址如有變更，或實收資本額減少時，應於辦妥變

更登記之翌日起30日內辦理換照手續。

• 但營業項目或廠址變更，應於變更前先報請監管海關核准。

• 資本額增加，以書面向監管海關報備，得免單獨申請換照，俟其後有其他變更事項或須辦理換

照時再併案辦理。(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7條第2項)

印鑑變更：

• 因公司名稱、負責人變更，辦理變更登記，應於核准換照登記翌日起15日辦理印鑑變更登記、

在未辦理變更前原印鑑仍得繼續使用。(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7條第3項)

罰則：

• 未依第7條第2項或第3項規定辦理換照、印鑑變更登記。依關稅法第89條規定，予以警告或處

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3次仍

未完成改正者，得停止其1個月以下原料保稅進口(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52條第3款)

• 影響評定等級：依據「海關管理保稅工廠違章或漏稅扣分參考表」從原評定之分數中予以扣分；

扣分標準為依次處罰扣6、8、10分（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級管理作業要點第6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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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產品單位用料清表(BOM)
 送監管海關備查期限： (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10條) 

1.應於海關接管或製造新產品之翌日起一個月內且產品未出口前送

2.出口者如為樣品或特殊原因已於出口前檢附相關證件，向監管海關申請報備，得於出口之翌日起

1個月內送

3.原送之BOM變動後另造新表，其造送及審定期限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

4. 屆滿3年期限前應重新造送備查。

 罰則：未送備查，已先行出口或逾期，不予除帳；另依關稅法第89條規定，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
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…停止其1個月以下原料保稅進口(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52條第 4 款) 

 使用之原料，經財政部公告應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，其產品單位用料清表之電子資料應傳輸
關港貿單一窗口供海關審核

 注意資料正確申報：

1.保稅部門與生產製造、工程部門密切配合，確保提供資料之正確性，依據製造程序說明書及實際
產品產製情形核對各項用料量，必要時可參酌生產紀錄、原料與成品進出倉庫資料等有利文件審核。

2.工廠可自行作月或季結算驗算盈虧情形及早找出錯誤補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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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產品單位用料清表(BOM)

 BOM應列明資料

1.依產品製造型態類別：列明產品之代號、名稱、規格、數量及所需
各種原料之料號、名稱、規格或型號、應用數量（實用數量加損耗數
量）或實用數量、單位等項

2.替代流用原料：使用之原料，其價格、性質及功能相近而可相互替
代流用者，應於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列明

專案核准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或經財政部公告應課徵平衡稅或反傾
銷稅之物品，應編列不同料號，且不得替代流用。

使用之原料，經財政部公告應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，其產品單
位用料清表之電子資料應傳輸關港貿單一窗口供海關審核

使用之原料應展至最底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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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架構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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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產品單位用料清表” (Bill of material；BOM )

供貨物型態轉變對應關係之依據。亦即保稅產品出口業已實質轉型，

無法分辨其原始資料(保稅原料)，須憑此特定介面以還原其使用原

料數量，並作為年度結算時除帳之依據。

（晶圓測試業專案核准設立保稅工廠)

辦理年度結算時據以編製「出口成品及內銷成品折合原料分析清

表」、「報廢成品、半成品折合原料分析清表」及盤點日列盤之

「在製品、半成品及成品分析清表」等報表。

二.BOM編製實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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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保稅工廠產品核銷保稅原料，按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審定之應用數量或實用數量

除帳。以應用數量除帳者，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下腳、廢料不得另為報廢除帳。

(※ 辦法第10條)

出(進)口報單上所列保稅產品及使用保稅原料之代號、名稱、規格、單位、型

號或料號應與「產品單位用料清表」所列者相符，否則不予除帳。

出（進）口報單上所列保稅產品及使用保稅原料之代號、名稱、規格、單位、

型號或料號應與保工辦法第10條所稱之「產品單位用料清表」所列者相符，

否則不予除帳。（業務執行注意事項五）

以原料型態出口之B9案件，應於報單上註明「本批貨物係原料型態出口案件，

無用料清表」。（業務執行注意事項第5點）

出口報單應列明「產品單位用料清表」海關核准文號，俾作為除帳之依據。

二.BOM除帳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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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正確的區分保稅或非保稅原材料

替代流用規定(※ 辦法第10條)：

 使用原料，其價格、性質及功能相近而可相互替代流用者，應
於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列明。

 其可相互替代流用之原料項目繁多，無法在用料清表上一一列
舉者，可另行編造相互替代使用原料清表，隨同產品單位用料
清表一併送核(不能於年度結算前造送備查) 。

 未開放大陸物品與應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原料不得替代流用

二.BOM編製實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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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替代流用適用原則

 性質、功能及價格相近(價格相差1倍以內)而可互相替代流用者可申請
擇一使用合併結算。

 性質及功能相近且可相互替代流用，但價格相差1倍以上、使用單位不
同者應申請擇一使用不合併結算。

 進口原料製造之半成品與進口 (性質及功能同該半成品) 之原料者，應
編列不同料號，替代流用申請擇一使用不合併結算。

※自製半品：需折至底階原料型態

外購半品原料：本身即為原料型態

※不同型態無法合併結算

二. BOM編製實務作業

若可相互替代流用之原料項目繁多，無法在 BOM
表上一一列舉者，可另行編製相互替代使用原料清
表，隨同BOM表一併送監管海關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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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數與實用數之申報原則：

a.實用數：製造成品所使用之原料，裝配業多採實用（單位pce、
set）數。

b.應用數：製造業多採應用數，不容易計數、使用量不確定之化學
原料（單位kg、cc），應以「應用數」為原則，該應用數（重）
量已包含損耗數，固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下腳、廢料，年度結算
時不得再除帳。

c.用料清表按原料性質，採實用數量或應用數量除帳（例如體積稍
大，容易計算之電子另件採實用數量，化學品等採應用數量分別
除帳）。

二. BOM編製實務作業

判斷有無下腳廢料產出
有利用價值應補稅出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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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

1. 採實用數量除帳者，損耗數量得免填列，生產過程中所產
生之廢料，得憑報廢數量除帳。

2. 損耗數量：生產過程中有形及無形所產生之耗損數量，此

數量應以工業局核定之損耗標準或生產紀錄及原料與成品
進出倉庫資料為依據。

3. 生產過程中因不良率所產生之耗損，不得列入損耗數。應
採列冊報廢除帳

二. BOM編製實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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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注意事項：
 IC測試業：一對一的概念，最為單純。
 裝配業：可用目視辨識使用之零組件及其數量，相對單純，大多採

實用數；惟產品為系統組合者，BOM以多階層編列。 (應展列至最
原始保稅原料之料號)

二. BOM編製實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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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BOM編製實務作業

BOM1

BOM2

BOM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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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注意事項：

 製造業：生產過程可能產生物性變化或邊料耗損，單位用料
量可能是以投入與產出（如ERP系統）、批次生產紀錄
（Batch Production Record; BPR ）或是由工程人員以其他
計算方式取得，且大多採應用數。

 印刷電路板(PCB)業：製程複雜，使用原料及其單位用料量通
常以實用數與應用數並列方式申報。(應依製成站別列明使用
原料用量)

 特殊產品：萃取物、濺鍍鈀材。

 原料名稱、規格、單位、使用量應敘明以利折合原料及原料
結算盤差容許率審核

二. BOM編製實務作業

批次生產記錄BPR-A0001.05 for 23 24 25區(合)版.doc
濺鍍靶材.doc


三.保稅工廠盤存結算
 確依法規辦理：保稅工廠辦理盤存注意事項

 注意攸關年度盤存結算因素

1. 平時帳務管理機制嚴謹度

2. 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備查、時效及內容之正確性

3. 落實平時倉庫點驗進出倉及抽點貨物之正確性

4. 訂定年度盤點計劃， 落實執行預盤機制，加強保稅業務人員與倉庫人員、生
產作業人員等橫向溝通，教育訓練保稅概念、檢討改進以確保盤點正確無訛

5. 盤點後新年度之原料、成品倉庫應依實際盤存數開帳，盤點前即應確實核對
帳面數、庫存數是否一致，若有不符即時查明補正

6. 盤點後倉庫或現場生產領用若有不符，注意更正規定期限及即時補正

 機器設備單價高更應注意避免漏盤

 確實依規定製作結算相關表報

 ※盤差補稅所徵之5％營業稅不得扣抵進銷項

 訂定內控機制檢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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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存清冊需檢附盤點卡分配表及年度有關單證使用情形17

盤點卡分配
使用情形



18

三.辦理盤存實務—盤點程序

一、前置作業

確定盤點日期、盤點方式（自盤、海關盤、會計師盤）、特殊需

求（假日盤、不停工盤、區外盤等），並於法訂期限內完成行政作

業，及擬訂盤點計劃。

二、盤點計畫

1. 訂定盤點及先期作業期程：包括完成按月彙報報關、委外案件結

案、進出口報關、貨物提領等。

2. 劃分盤點區域。

3. 預估各區盤點卡需用數量。

4. 盤點人力及機具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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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辦理盤存實務—盤點程序

三、盤點卡分配

1. 盤點卡為確認待盤貨物之必要文件。

2. 盤點卡依序編號。

3. 製作盤點卡分配表，分配至各盤點區。

4. 各區未使用之盤點卡應於盤點實施前繳回作廢，並於分配表註明，分配表作為盤點清冊

附件。

四、初盤及複盤

1. 貨物管理人依一物一卡原則，清點轄管貨物，製作並簽認盤點卡後，依序黏附待盤貨物，

半製品貨物附使用原料明細供盤點人員核對。

2. 複盤人員複盤並簽認後，收回其中1聯，供彙製盤點清冊。

3. 同一貨物儲位不同，應分別立卡供盤。

五、盤點清冊產出

1. 回收複盤後盤點卡內容，依序號彙為盤點清冊。

2. 半製品檢附實際使用原料明細，可列入清冊，方便轉入盤存統計表。

3. 檢附盤點卡分配表，作為確認清冊項次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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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辦理盤存實務—盤點程序

六、實施盤點（順盤逆盤）

1. 盤點指揮人員應先檢視清冊所列卡號，與分配表是否相符，未使用卡

號是否已收回作廢、準備機具及人力是否足執行盤點作業。

2. 依分區、依序原則分配清冊，指派人員負責盤點。

3. 盤點人員依清冊內容抽核對應卡號及貨物。（順盤）

4. 若有不符，除修正盤點卡內容外，並修正清冊，由盤點人及貨物管領

人簽認。

5. 現場若有未列盤貨物，應予查明，必要時併入清冊已列貨物項目，或

增列入清冊。（逆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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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辦理盤存實務—盤點程序

七、盤點清冊更正及確認

1. 執盤人員負責清冊為正本，其他應分送清冊為副本，均依序號裝訂成

冊，並附封面。

2. 依正本內容分別修正各副本清冊簽認修正內容。

3. 依規定由會盤人員簽認清冊。

八、送海關核備

盤點清冊及應附文件，依法訂期限送海關備查。

九、補盤點：漏盤或發現其他錯誤，應於該貨物未動用前，於法訂期限

內申請補盤或複查。

十、盤點前後自我檢查 自我檢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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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工廠年度盤存作業檢查表-1
1. 有無盤存計畫？

2. 列盤物品配置圖之保稅物品存放區劃分是否清楚？

3. 盤存卡是否按保稅品存放區依序分配？

4. 廠外加工之保稅物品是否全數運回？

5. 申請廠外盤存之「廠外加工紀錄卡」資料是否完整？

6. 盤存日前放行之保稅物品（尤其是科技產業園區及科學園區放行），是否已提

領進廠列盤？

7. 已報關之出口貨物，是否已提領出廠？

8. 國內採購採月彙報案件是否已按規定繕打報單報關？

9. 內銷案件，經海關放行者，是否已於盤點日前提領出廠？

10.保稅工廠輸入大陸地區原物料、零組件有無另行盤存？

11.保稅工廠受託辦理加工案件有無列盤？

12.保稅工廠提供維修服務案件有無列盤？

13.盤存清冊是否按存放區域及存貨型態編製？

14.列盤物品是否落實一物一卡且連號依序排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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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工廠年度盤存作業檢查表-2

15. 空白及作廢盤存卡號是否列名？

16. 是否提供盤存輔助工具？

17. 盤存清冊及盤存卡內容是否詳實？

18. 需辦理拆封留樣核對者，有無洽請海關派員拆封？

19. 盤存清冊是否應更正部分，有無按規定更正？

20. 盤存清冊是否於盤存內2日送審？

21. 列盤的在製品、半成品及成品是否已申請BOM？

22. 盤存清冊內列盤的在製品、半成品及成品是否已載明BOM核准日期及文號？

23. 盤存當天應做「關帳」動作，即將全年度之原料帳、成品帳、出廠放行單、

原料進出倉及成品進出倉等之起訖號碼列明於盤存清冊封面內頁，以供參考。

24. 廠方代表盤存人員列明負責頁次並簽全名。

25. 盤存清冊應核對頁次有無遺漏，另更改部份，不論有無盤點，除廠方蓋章外，

請查核（盤點）關員於數字旁簽證（全名）。

26.自用機器、設備應全面逐一清查有無遺漏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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